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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管制 /贸易报复
与跨国界的公司治理

———中兴通讯案如何扭曲了公司治理的演绎路径?

蒋大兴

(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中兴通讯案中的美国立场对跨国界公司治理造成了恶劣影响。该案演绎出来的惩罚模式———透过

贸易制裁压迫一国公司改变其公司治理，完全混淆了贸易法与组织法的发展逻辑。长期以来，贸易法的管制措施

一直在商事组织的“体外设计”，主要是针对产品及交易本身实施，贸易管制一般并不针对商事组织的内部治理，个

别资格管制措施虽涉及对交易主体的惩罚，但也只是采取赋予或剥夺主体特许经营资格的方式进行，并不试图去

改造公司治理结构。如此构造旨在维持组织法和交易法的差别，避免使交易法臂膀过长，影响到组织法的内部构

造，这是对国家主权 /企业主权和投资自由的尊重，也是国家法区分贸易行为和投资行为设计制度结构的当然结

果。中兴通讯案让贸易管制措施变相 /直接介入了公司治理，将会成为破坏公司治理自我演绎路径的“极坏的样

本”，支持政治强权对公司治理的不当干预，不仅有违比例原则，对公司治理、企业自治乃至自由经济、全球一体化

都是极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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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2年，中兴通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一批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出售给伊朗最

大的电信运营商———伊朗电信( TCI) 。根据美国的出口限制法规，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制造的科技产品

出口到伊朗。因此，中兴通讯的该笔生意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2016年 3月 7日，美国商务

部官方网站披露了其调查员获取的中兴通讯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当时在伊朗、苏丹、朝鲜、

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都有在执行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供应链。美国商务部以

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通讯采取限制出口措施。2016 年 3 月 21 日，美国商务

部声明称，将向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发放临时许可，暂时解除对两家公司的出口限制措施。临时许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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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从 2016年 3月 24日起至 6月 3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暂缓制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商务

部与中兴通讯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而该协议中的一项内容便是，凡参与违规行为的中兴通讯高管必须

辞去管理层的职务。2016年 4月 5日，中兴通讯高层大换血，原 CEO等三位高管卸任。其后，中兴通讯

对团队及管理机制做出改革，包括任命美国律师为首席出口合规官、完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全球出

口管制培训等①。当国内外众多媒体都在为中兴通讯因不诚信受罚而狂欢时②，我们也许需要反思: 在

中兴通讯存在违反美国贸易管制法规之情形下，美国国内政治机构是否有权改变中兴通讯的公司治理
( 包括合规部门的设立、合规官的任命以及高管的选任等) ? 这种改变将会对全球公司治理 /公司法改

革产生何种影响?

按照法教义学的逻辑，长期以来，贸易管制和公司治理一直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独立发展，前者属

于国际经济法 /国际商法范畴，后者属于公司法范畴，二者基本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即便经

济 /贸易全球化促使公司治理在基本结构甚至细节方面呈现“趋同”的一面，但公司治理仍然主要坚持

自己发展的逻辑———公司治理模式的确定及构成主要属于公司所属主权国家强制( 推荐) 和企业主权
( 企业自由) 的范畴，基于贸易管制而采取的报复措施很少直接介入、压迫改变公司治理。这已然成为

公司自治发展的“公理认识”。然而，中兴通讯案使美国贸易管制 /保护措施直接切入了他国的公司治

理，打破了公司治理系主权国家和企业主权的范畴，开始改变公司治理系在贸易管制之外独立发展的惯

习，促使我们反思公司治理的传统演进路径，是否因为贸易管制的特权而受到了不当扭曲，以及政治权

力是否可以跨越国界影响商事投资人 /商事组织的选择自由。在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

此种“压迫性”的改变，对公司治理的科学 /自然演进到底是幸事还是灾难。笔者认为，贸易管制作为行

政权力的运用，应遵循主权尊重和比例原则，以贸易报复的方式介入公司治理，扭曲了公司治理的自然

演进逻辑，损害了公司治理作为企业主权的惯习，是贸易保护主义从产品规制、交易规制到主体规制不

当扩张的结果。

二、贸易管制措施:遵循交易法的逻辑

在存在国家利益差别的全球化时代，经济自由并未完全消除“贸易管制”的逻辑。贸易管制可以区
分为“常规的贸易管制”和“非常规的贸易管制”。前者是基于经济竞争需要，一国为保护本国市场而实

行的经济管制措施;后者就是通常所谓“经济制裁”，是指蓄意的、由政府发起的、断绝或威胁惯常贸易

或金融关系的行为。其中的“惯常”并不是指“按合同或按契约”，而是指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所进行的

贸易和金融活动③。但是，历史上的贸易管制大多在商事主体 /组织的外部运行和设计，这些贸易管制

措施主要针对交易 /产品本身进行，很少涉及商事组织的内部治理，在交易法领域( 透过交易产品、交易

环节、交易资格的规制) 解决贸易管制问题，此为本文所谓“交易法逻辑”。概括而言，针对交易 /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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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兴事件最全分析:中国软肋被击中，国产芯片现状几何》，资料来源: https: / /blog．csdn．net /McIl9G4065Q /
article /details /79991013;访问时间: 2019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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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管制主要可以区分为以下类别。

( 一)常规的贸易管制:贸易壁垒

常规的贸易管制主要表现为各种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这些管制主要针对产品和交易本身进

行，通常都是在公司治理体系外运转。根据贸易壁垒所针对的对象 /交易环节的不同，可以将其区分为

对标的、结算、成本以及主体的贸易特许资格的管制。

1．标的管制:针对产品

针对产品的贸易管制最为常见的措施是进出口政策。例如，国家将贸易产品区分为自由进出口、限

制进出口和禁止进出口等各种类型，对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或者资源稀缺的产品，禁止

或限制其出口。例如，限制军事产品进出口，禁止转基因食品进口，禁止或限制某些高科技产品进出口

等。针对产品的管制主要体现为各种货物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的设计。针对产品的另一种管理制度是出

入境检验检疫制度，也即对出入国境的货物及其包装物、物品及其包装物、交通运输工具、运输设备和进

出境人员实施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的行为，旨在通过安全健康的贸易行为，促进安全生产，维护一国的公

共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2．结算管制:针对外汇

结算管制是因为各国货币品种、货币可交易的自由度等存在差别，针对贸易结算的跨国界特点，对

货币 /外汇进出国境的行为进行管制，主要体现为进出口货物的收汇管理和付汇管理。例如，我国对进

出口货物的外汇结算采取核销形式，为了防止汇出外汇而实际不进口商品的逃汇行为，通过海关对进出

口货物进行实际监管来监督进口付汇。

3．成本管制:针对关税

关税制度是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对其进出口产品征收税赋的制度，主要

可以区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的财政关税和以保护本国相关产业为目的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

无论基于何种征税目的，针对关税的贸易管制措施直接增加了贸易成本，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有效的

贸易管制措施。在本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为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就直接采取了此种贸易管制措施。与

成本管制相关的贸易管制措施，还有常用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透过对低价销售产品的进出口主

体实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也会直接增加相关主体的贸易成本，达到控制 /保护 /报复贸易竞争单位

的效果。

4．资格管制:针对主体

在众多贸易管制措施中，针对商事主体 /组织的管制措施并不多，只在资格管制措施中存在。例如，

一些国家对外贸经营权实行特许制度，商事主体只有取得特许才能从事外贸经营活动。此种资格管制

是直接针对主体进行的，当某些主体违反贸易管制规定，规制机关可以用剥夺或限制资格的方式进行惩

罚。但即便此种针对主体的资格管制，也不会深入公司组织的内部治理，而只是在外部剥夺或限制其贸

易特权。

( 二)非常规的贸易管制: 经济制裁

非常规的贸易管制主要是通常说到的经济制裁。在诸多领域，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对冒犯美国的国

家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引发了广泛的合法性讨论，特别是“国际合法性问题”，即一国试图把本国的法

律施加到外国的公民或企业上或者由州和地方政府发起的制裁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引起了美国学者的

特别关注。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事件有 1981年的 Marcuss and Ｒichard案、1983年的 Ｒosenthal and Knight-

on案、1983年的 Moyer and Mabry 案、1984 年的 Marcuss and Mathias 案、1988 年的 Carter 案、1990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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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 Malloy案、1997年的 Goldmith案、1998年的 Koh 案①。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制裁表明

了发起国想要干涉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决策过程，但通常是以避免采用军事手段的慎重方式来避免外交

上的批评②。

虽然经济制裁的历史悠久，有人认为其在一战之前就已经进入了外交领域。但实际上，这一手段在
古希腊就曾被运用。最著名的就是在公元前 432年通过的伯利克里的麦加拉法令( Perichle’s Megarian

decree) ，限制麦加拉商品进入雅典市场，以回应三个阿斯帕西娅妇女被绑架的事件，最终导致雅典和斯

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③。在美国，经济制裁常常被用于与战争及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甚至反
恐等相关问题。制裁的发起国主要试图通过三种途径使受制裁国承受经济压力:限制出口、限制进口、

阻碍金融流动( 如商业融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以及双边援助) ，包括冻结或扣押受

制裁国所拥有的处于制裁发起国控制之下的资产，在大部分案例中，都涉及综合运用贸易和金融手段进
行制裁④。但这些手段，毫无疑问也都是在商事组织治理体系外进行，没有延伸到商事组织的内部

治理。

综上，尽管国家可以 /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制裁违反贸易规则的商事主体，但贸易管制措施一般都
是在商事组织“体外设计”，主要是针对产品及交易本身( 如交易结算、成本、资格的管制) 进行，贸易

管制一般并不针对商事组织的内部治理，资格管制虽然涉及交易主体的惩罚，但也只是采取赋予或

剥夺主体特许经营资格的方式进行，并不试图去改造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如此结构的主要原因是
试图维持组织法和交易法的差别，贸易法主要是交易法的内容，避免使交易法臂膀过长，影响到组织

法的内部构造。可见，贸易法的管制措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在尊重公司治理独立发展的基础上

演进的。贸易管制并不试图切入公司组织内部的治理，这是对企业主权和投资自由的尊重，也是国
家法区分贸易行为和投资行为设计制度结构的当然结果。即便美国处罚中兴通讯所依据的《美国出

口管制法》似乎也无介入公司治理的直接规定，按照上述法规，任何公司向特定禁运国直接或间接出

口管制产品都必须申请出口许可证，如果违反美国管制法规，公司有可能受到三个严重处罚: ( 1) 高
额民事赔偿; ( 2) 高管受到刑事监禁; ( 3) 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一定时期内将不能直接或者间接购买

美国产品⑤。

三、公司治理的演进:遵循组织法的逻辑

在商事组织法的竞争过程中，虽然很多研究都在探讨公司治理的全球化，尤其是贸易 /经济的全球
化是否会最终导致组织法的一体化，但公司治理的演进仍然主要在主权国家内部，依托投资人自主决定
以及企业自主选择而相对独立地发展，这基本是公司治理演进的主旋律。各国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行

动以及依然维持公司治理的“国家特殊性”基本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公司治理在企业法竞争过程

中也呈现出全球化的一面，但这种全球化主要依托以下两种途径实现:透过国家主权或者类国家主权进

行政治推进，以及透过企业主权进行自我演绎。
( 一) 国家主权 /类国家主权:政治推进

以国家主权 /类国家主权方式推进公司治理的演绎，主要涉及两种形式:一是以立法方式，通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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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参见［澳］彼得·辛格: 《如何看待全球化———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沈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版，第 5页，第 6页，第 43页，第 49页。

参见谢丽容: 《美国缘何制裁中兴:被指采购美产品然后转给伊朗》，资料来源: http: / / tech．sina．com．cn / t /2016－03－
31 /doc－ifxqxcnr5036856．shtml;访问时间: 2019年 11月 15日。



权力的强力方式，将某种公司治理模式转化为国内法进而一体推行;二是以软法方式推荐给企业适用。

1．国家法的转换

国家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将其认可的他国公司治理规则，以法律移植的方式转化为内国法，提供

给内国企业选择。例如，中国以立法方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强制在上市公司推行;日本在上世纪 50 年

代以后的公司法修改过程中，不断引入美国机制，也是一种明证。

2．软法的导引

一些公司治理规则虽然未能以立法方式转化为内国法，但以“最佳公司治理实践”等软法形式推荐

给全球 /特定区域企业使用，并被企业自主采纳。此种公司治理的全球改进，并无内国法的强制压迫，也

无外国政治权力机关的强制推进，但可能通过一些国际组织 /国际会议的形式促进推广，如 G20。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各国为实现 /提供一个有效的治理框架做着各种努力。为抢占

重要公司治理制度供给资源，重要经济实体纷纷制定各自版本的公司治理法典或发布公司治理指引，通

常称为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并被冠以“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的美誉。例如，韩国公司

治理法典( 1999) 、OECD公司治理原则( G20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15) 、德国公司

治理法典( Deutscher Corporate Gorvernance Kodex2002) 、英国公司治理法典( 2016)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这些公司治理法典突出的表现是欧洲乃至全球公司治理准则的“软化”———立法机关逐渐重

视公司的自我规制( self－regulation) ，并制定大量的非约束性规则 /倡导性条款以供公司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性遵守，即遵守或解释规则:要求公司需遵守公司治理准则安排公司具体事项，如果公司未能遵守某

项条款，那么董事需在公司报告中明确表明其未遵守并解释原因( 如下图) 。

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孟加拉、我国香港等 60多个国家 /地区也接纳此治理理念。为凸显软法

之治，荷兰和南非相继对用语进行了修改，用“适用”( apply) 替换“遵守”( comply) ———从而变成“适用

或解释”规则以降低企业离规时产生的心理负担，强化解释 /信息披露的重要性①。最近以遵守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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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arco Becht，“Comply or Just Explain”，20th Anniversary of the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Financial Ｒeporting
Council，https: / /www．frc．org．uk /getattachment /06870154－78a0－44f5－a1c5－48b42f860049 /FＲC－Essays_Comply－or－Explain．
pdf．



为核心的一系列规则在新加坡有了新的动态，如 2018 年开始生效的遵守或解释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制

度。遵守或解释规则背后的旨趣是授予公司治理法典应用的灵活性，寻求公司治理的软法化。公司治

理质量提升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个统一的某些规则的组合就可快速实现。如英国以及其他欧盟成员国都

需要视公司组织结构、规模、股权结构、产品市场等各因素的情况制定和采用各种软法工具①，该规则交

由公司根据自身现实情况来选择性地接受规制，避免无视个体差异而“一刀切”的机械适用，从而成为

一种新的公司监管方式。

( 二)企业主权:自我演绎

透过企业主权推进公司治理的演进，主要是借助市场的力量，以跨国公司竞争的方式，使在其中得

以胜出的公司治理模式被更多的竞争者采用，从而推动公司治理方式的全球演进。这种演进同样又有

两种具体方式:企业的竞争性引进以及跨境的组织性行为引入。

1．企业的竞争性引进

企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认可某些公司治理规则，如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并进而主动采纳，以增进

自身在特定区域的竞争能力。此种公司治理的改进完全是商事竞争压迫所致或者商业对手要求( 如在

合同中提出要求) ，没有政治权力介入推动。

2．跨境的组织性行为引入

所谓跨境的组织性行为引入，主要是指跨越一国边界的公司组织性行为，导致其必须适用行为发生

地的公司治理规则，进而改进自身的公司治理。例如，企业进行境外证券融资，必须遵守融资地的法律，

其中可能涉及组织法;若行为地组织法与公司国籍地组织法不同，则出现公司治理的改进。此种公司治

理的改进是由于行为地国家的法律强制所致。

综上，不难发现，公司治理的演进一直存在“政治推进”和“自我演绎”两种发展途径，尤其是在自由

主义企业逻辑下，相对远离政治逻辑的自我演绎，似乎是公司治理演进的主导模式。投资者 /企业不断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有助于提升商业决策效率和保障交易安全的公司治理模式———适应的才是最好的。

因此，无论政治国家如何设计 /推销公司治理的强制规则，企业总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公

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因此成为公司法领域“柔性的板块”———确保“企业自治”和“治理弹性”也就成

为公司治理的主旋律。

四、为什么公司治理要遵循“企业主权”的原则?

虽然贸易是全球化的，但并无单一的全球规制者。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视角及要

求②，那么，为什么贸易管制措施不能涉及公司治理? 或者为什么公司治理要遵循“企业主权”的原则?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一)公司投资者尊重原则

公司所有权拥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公司控制权和剩余利益索取权。商业公司法主要的目的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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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ana Horak，Nada Bodiroga－Vukobrat，EU Member States’Experiences with the Comply or Explain Princip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7 Croatian Y．B．Eur．L．＆ Pol’y 179( 2011) ．

See Dabid J．Genber，“Beyond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Law Ｒestraints on the Ｒ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10 YALE J．
INT’L L．185，192－202( 1984) ; David J．Geber，“Prescriptive Authority: Gobal Markets as a Challenge to National Ｒegulatory Sys-
tems”，27 HOUS．J．INT’L L( 2004) ．Quoted from Alexander Layton and Angharad M．Parry，“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Europe-
an Ｒesponses”，26 HOUS．J．INT’L L 310( 2004) ．



了帮助股东实现这两项权能。更具体来说，在一个投资者拥有的公司中，控制权( 包括选举董事的权利

和重大事项决定权) 和剩余利益索取权，通常与股东的出资额成正比。商业公司法普遍将这种分配方式

作为一种默认的规则①。

对公司治理“自己决定”的遵循，主要是对投资者决定权的尊重，是“商事决策自己判断”的当然结

果，而对投资者决策权的尊重又是维护投资者信心所需。若投资者在公司成立后，不能决定如何管理自

身投资，则投资者难以形成投资安全的心理，此种现象一旦普遍，公司投资势必枯竭，甚至公司形式都将

难以维系。这也是公司法重视股东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所谓“股东主权”极为重要的原因。

维持“股东主权”，是公司形式赖以存在的最原始的内驱力。

( 二)公司能力适用属人法原则

公司是拟制的人格主体，公司治理涉及公司人格能力，属于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范畴。在国

际私法中，公司能力一般适用其“属人法”( 国籍地法) ，这是国家对在其领域内注册的企业行使“主

权”的表现，又被称为“内部事务主义”，以与根据公司真实经营场所、管理中心所在地确定其国籍的

方法相区别。“内部事务主义”得到我国法律文件的确认。例如，《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4

条规定: “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

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

其主营业地。”

早期国际私法立法一般比较关注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大多只规定法人的属人

法用于支配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则呈现出扩大法人属人法适用范围的明

显趋势。例如，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第 33条规定: “法人的属人法尤其适用于法人的能力，法人机关

之设立、运作和权限，成员资格之取得及丧失方式，成员之权利义务，法人、法人机关、成员对第三者的责

任，法人的变更、解散和消灭。”再如，1979年《匈牙利国际私法》第 18条第 1款规定: “法人的法律能力、

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人格权和成员之间的关系，适用属人法。”1987 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155条规定主要调整:公司的法律性质、公司的成立和解散、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的名

称或商号、公司的组织、公司的内部关系特别是公司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所应承担

的责任、公司承担债务的责任、为公司进行活动的人员的代表权限。这种扩大适用法人属人法适用范围

的做法为许多国家所效仿②。概括而言，目前法人属人法已经扩张适用于以下领域:法人的成立与法律

性质、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法人的内部管理、法人代表人的权限以及法人的解散、清算与变更。

尤其是法人的内部管理属于法人的内部事务，应当由法人属人法支配。这种内部管理事务又包括:法人

成员的加入、退出、权利与义务;法人决策机构的产生方式、管理权限、权力行使方式;董事及其他职员的

权利与义务;法人与其股东或者董事、监事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等。与此相关，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由何人

担任，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权限，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责任等，在存在法律冲突时，也

适用法人的属人法确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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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enry Hansmann Ｒeinier Kraakman，“What is Corporate Law?”，Yale Law School Center for Law，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Ｒesearch Paper No．300，downloaded from: Social Science Ｒesearch Network Electronic Paper Collection at: http: / / ssrn．
com /abstract = 568623．

参见于喜富: 《法人属人法的确定及其适用范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4条的理解与适用》，《山东法
官培训学院学报( 山东审判) 》，2011年第 4期。

参见邢钢: 《公司属人法的确定:真实本座主义的未来》，《法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关于法人属人法的实证问
题分析，可以参见张永明: 《我国法人属人法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吉林大学 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根据国际法院的传统规则，公司据以设立并在其领域内注册有管理机构的国家是公司的国籍所

在地( that the state in which a corporation“is incorporated and in whose territory it has its registered office”

provides the“nationality”of the corporation) ①，由此，唯有设立子公司的国家方对其有管辖能力，而与其

母公司的国籍无关。这一结论可能导致“监管套利”，公司可能通过设立在海外 /离岸司法区———或欧

盟的其他区域———以规避更高的监管标准②。为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些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对海

外子公司的监管。例如，美国通过控制公司对其子公司的“控制”( Control) 来建立管辖权，澳大利亚

立法者也采取类似方法处理并建议英国予以采用，尽管存在与国际法传统规则相反的风险。在美

国，主要是通过海外子公司与其美国母公司或个人控股股东的“国家联系”( national links) 来主张管

辖权，即便该子公司自身没有美国国籍，但若有足够理由表明母公司忽视其子公司实体的独立国籍

( disregard the separate nationality of the subsidiary entity) ，也能通过间接渠道建立起国家联系，赋予子

公司与其母公司相同的国籍③。澳大利亚似乎走得更远，以成文法方式推进其公司法的域外管辖权。

例如，其公司法案第 5 条( Section 5 of the Corporations Act ) 规定了两种不同形式下的境外监管( extra-

territorial regulation) ，区分作为规制焦点的行为 /冒犯与作为规制主体的法人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cts and omissions as the focus of the regulation and the legal person as the subject of the regulation) 。该法

案第 4 条规定: “根据法案第 8 条，该法案的每一条款根据其主旨也可适用于管辖区域以外相关的行

为 /冒犯( in relation to acts and omissions outside this jurisdiction) ④。第 7 条更是明确规定: “法案的每

一条根据其主旨( tenor) 都可以适用于: ( a) 自然人，无论其是否居住在管辖区域; 是否居住在澳大利

亚;是否是澳大利亚公民;以及( b) 所有公司或非公司实体，无论其是否在管辖区域成立或从事营业，

无论是否在澳大利亚成立或从事营业。”⑤虽然澳大利亚的规制模式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可以便利地

将其公司法的效力范围扩张到域外，但其仍然强调公司法的适用应与本国规制行为及规制主体相

关，应符合相应条款之成立主旨。而且，上述安排并未改变多数国家所采纳的公司能力适用其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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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 ( Belgium v Spain) ，Second Phase，ICJ Ｒeports 1970 3，42; Ah-
madou Sadio Diallo( Guinea v Democratic Ｒepublic of the Congo) ，Preliminary Objections，Judgment of 24 May 2007，31．Quoted
from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
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extraterritorial－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
an－english－company / ．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
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extraterritorial－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
an－english－company / ．

Ｒobert B Thompson，“United States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 Corpora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pects”
( 1983) 15 Law ＆ Polic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19，361，364－5．Quoted from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
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ny”，https: / / rjturner． org /2016 /10 /20 /extraterritorial －
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an－english－company / ．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
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extraterritorial－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
an－english－company / ．

原文为:“Each provision of this Act applies according to its tenor to: ( a) natural persons whether: ( i) resident in this ju-
risdiction or not; and( ii) resident in Australia or not; and( iii) Australian citizens or not; and( b) all bodies corporate and unin-
corporated bodies whether: ( i) formed or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this jurisdiction or not; and( ii) formed or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Australia or not．”，See The predecessor to s 5 was s 110D of the Corporations Law．Quoted from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
extraterritorial－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an－english－company / ．



法的惯例。

虽然存在上述扩张国家对公司行为管辖权的可能，一些学者也在讨论如何建立公司法的域外法庭，

以节省裁判成本①，但这些扩张仍然主要停留在母子公司关系之中，而且并未对独立的、不存在“国家

联系”的外国公司扩张其管辖权。如同法官 ICJ所言:公司股东不能与公司混为一谈。公司的概念和

结构是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区分基础之上———相互分离的公司实体和股东各有其不同的权利体系
( each with a distinct set of rights) ②，内部事务主义仍是处理外国公司能力的主要学说。这是因为，“投

资自由”是维系公司法独立存在的主旋律，“内部事务主义客观上便利了投资者自由选择公司设立

地，进而选择适用对自己有利的公司法。对公司设立自由选择权的尊重创设了公司法的统一交易市

场，在该市场内，公司法被当作一种商品进行交易，自然会推动和激发各国公司法律体系之间的竞

争，并且最终有利于提高公司法的效率和提供更为有效和优质的公司法律。这对公司设立市场会产

生积极效应，因为这促使各国立法机构优化自身的公司法，降低交易成本，最终受益的是投资者和政

府。”③反之，若一国可以通过贸易制裁方式介入他国公司治理，则势必直接决定他国公司的行为能力，

这无疑违反了公司能力适用法人属人法的一般规则，对公司设立自由以及公司法的全球竞争也会产生

消极影响。
( 三)公司治理文化的地方性

尊重公司治理系“国家主权”/“企业主权”的另一个十分重要原因，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地方性”。

一些学者非常强调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在公司治理、股权、资本市场以及商业文化方面的分野④。因

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公司治理呈现出地方性特点。例如，普通法国家崇尚个人主义精神，东亚国家流行

集体主义文化，这使不同区域的公司呈现出明显的治理上的差异性———公司治理无论如何趋同，其在现

实生活中都无法消除此种“实践的差异性”。有学者以英美法和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为例，将公司治理

文化的差异性罗列如表 1⑤。

如果不尊重企业主权强制推行公司治理的域外模式，则可能会提高公司治理的适应成本，形成法律

规制和企业实践双重脱离的现象。公司治理的实践已经在不断证明，是文化在引导甚至左右公司治理

的基本格局，而非相反。因此，若以强迫方式建构公司治理的模型，最终多会以失败而告终或付出巨大

的制度变化成本。
(四)维持贸易法与组织法的区分

让公司治理成为企业主权事项，避免贸易管制不当介入公司治理过程，还有助于维持贸易法 (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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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mann，Henry B．，“Extraterritorial Courts for Corporate Law”( 2005)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Paper 3．http: / /digi-
talcommons．law．yale．edu / fss_papers /3．

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 Belgium v Spain) ，Second Phase，ICJ Ｒeports 1970 3，41．Quoted
from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
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extraterritorial－company－law－asserting－jurisdiction－over－the－foreign－subsidiaries－of－
an－english－company / ．

参见邢钢: 《公司属人法的确定:真实本座主义的未来》，《法学研究》，2018年第 1期。
相关文献可以参见 Ｒonald J．Gilson and Mark J．Ｒoe，“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Keiretsu: Overlaps Between Corpora-

tion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02 Yale Law Journal 871( 1993) ; Mark J．Ｒoe，“Some Differences in Corporation
Structure in Germany，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102 Yale Law Journal 1927( 1993) ; Bernard S．Black and John C．Coffee，
“Hail Britannia? Institutional Investor Behavior Under Limited Ｒegulation”，92 Michigan Law Ｒeview 1997( 1994) ; Klaus J．Hopt
and Eddy Wymeersch eds．，Compara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Essays and Materials( 1997) ; and Mark J．Ｒoe，Political Determi-
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003) ．

参见孙光焰等: 《公司治理的非正式制度依赖与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 126页。



表 1

公司治理

构成

英美公司治理 德日公司治理

治理模式 文化根源 治理模式 文化根源

股权结构 高度分散

股东类型 以社会公众为主

公司治理目标 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短期性

个人主义精神

高度集中

以银行和法人财团为主

以利益相关者利益为目标，具有长期性

集体主义精神

内部治理 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制度 民主自由理念 以内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制度 家族主义传统

外部治理
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表现为企业的兼并与

收购
经济自由主义

资本市场的影响非常弱，企业的并购

很少
经济国家主义

激励机制 物质激励为主 实用主义精神 精神激励为主 荣誉权力理念

职工参与 职工持股的方式参与 股东至上理念 职工直接参与的方式 职工民主理念

行为法) 与组织法的区分。贸易法与组织法的区分，符合商法上的外观法理，有助于维持商事交易的效

率需求。若许可贸易管制措施可以深入企业组织内部，改造公司治理，则混淆了组织法与外部交易行为

法区分的逻辑，无疑将降低商事交易效率。因此，在基本面上，将交易行为法与组织法适当区分，旨在实

现商事交易的高效运行。商法只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才会让内部治理规则可直接影响外部交易行为

的效力①。与此同时，让外部交易行为( 包括管制行为) 可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治理，也是极为特例的情

形。通常，在有关金融法中，监管机构可以强迫金融公司股东转让其股权，以消除特定股东对公司治理

的不当影响，但这种强迫是在主权国家内部运行，而且是极为特例之情形。因其系对私法主体财产权的

直接剥夺，其合法性也一直受到质疑。例如，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公募基金管理人存在违法违

规等情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或者责令有关股

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行使股东权利②。此外，在证券法、银行法、保险法、期货交易法等领域也

有类似规定③。

因此，公司治理事务遵循企业主权原则，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也是对企业设立自由的支持; 是

对投资人自我决定权的尊重，也是对公司治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尊重。维持公司治理作为企业主权

事项，让贸易管制措施在公司治理体外循环，进而维持贸易法与组织法的区分，不仅是组织法长期演

化的结果，也是商业实践竞争的产物。从此种意义而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属于一国主权范围的

事项，也是企业自由选择的领域，违反这一逻辑以贸易管制措施介入公司治理，混淆了贸易法与组织

法的演化路径。

五、中兴通讯案:建立了“贸易管制压迫公司治理”的极坏样本?

长期以来，贸易法和组织法一直在各自的领地里遵循自己的逻辑演绎发展。然而，在中兴通讯案
中，美国通过贸易管制措施压迫他国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构成，甚至以所谓“和解协议”的方式，直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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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违反《公司法》第 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程序等特殊治理规则，可能影响到外部交易行为的效力。尽
管对此仍然存在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倾向已经相对确定了此种立场，这也是维护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公
共政策规则所必须的。

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 24条。
参见《证券法》第 150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37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 82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 55条。



他国公司治理人员的选择，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司治理作为“国家主权”/“企业主权”事项的惯习。此种

不断扩张的贸易报复主义措施形成了以贸易管制压迫公司治理的极坏样本。全球化经济是为了让所有

参与其间的国家能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绝不是将全球化作为某些国家 /利益集团实现其经济霸权的工

具。反思全球化本身的弊病，让公司治理演进回归其自我演绎的道路，也许才是自由企业制度最应当坚

守的底线。

( 一)病了的全球化

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步入误区———成为发达国家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而且已经成为今

天人类社会的主要威胁。例如，曾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由一群公司高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上密谋出来，再强加给全世界的东西。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富裕国家没能形成一种全球

性的伦理视角，这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严重的道德错误。长期而言，如今依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安

全威胁①。另外还有一些声音在不懈地、体系化、整体化反思全球化的必要性。例如，关于是否需要

建立一种与近几年来存在的所有形式皆不相同的全球化经济，从而反思其必要性。在反对经济全球

化的诸多常见的指责中，有四种指责居于核心地位: ( 1) 经济全球化将对经济的考量置于环境、动物

福利甚至是人权等关怀之前; ( 2) 经济全球化侵蚀了国家主权; ( 3 ) 经济全球化影响所有人，但由富

裕国家构成的一个极小集团却主导着贸易谈判，促成的贸易协议都对它们有利; ( 4) 经济全球化助

长了不平等，或者( 更严重的指责是) 它让富有者更富，最穷的人比想象的更穷②。如果经济全球化的

结果是损害了环境、侵害了国家主权、损害了企业自由，甚至不断形成新的不平等，那我们就应当反

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当美国以各种方式压迫中兴通讯就范，甚至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司治理的自治逻

辑时，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批评中兴通讯在交易法方面“不讲诚信”的层面，而对中兴通讯案在组织

法方面的巨大破坏力———损害企业自治与国家自主———视而不见，我们就未能发现中兴通讯案对公

司治理正当的跨国界演化路径的伤害，就不能认识到“病了的全球化”是如何扭曲组织法的基本

构造。

因此，虽然封闭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不同地区的人民过着一种各自分离的生活时，某个国家的

人可能觉得，除了不干涉之外，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不负任何责任，这可以理解，但这样的时代早

已经过去了③。可是，在我们承担全球化责任的同时，还要预防个别国家利用全球化进行“新的殖

民强制”。随着越来越多的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决定其未来的可能程

度已经减小了。因此，我们需要强化全球决策的机制，并使这些机制对其影响到的人民更具回应

性④。

( 二)美国的做法实质扩张了公司法的域外效力

全球化似乎使一国法律越来越具有域外效力，现在“国家也越来越表现出在其国土之外单方行使司

法权。最近在许多发达国家，海外反腐败法的执行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⑤。美国对中兴通讯案的

处理，从其实质意义上而言，也相当于扩张了美国单方赋予其公司法规范以域外效力。为此，需要讨论

公司法是否应当具有域外效力。在公司法的域外管辖方面，存在“限制主义”和“宽容主义”两种处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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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参见［澳］彼得·辛格: 《如何看待全球化———写给每一个关心世界的人》，沈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版，第 15页，第 79页，第 231页，第 232页。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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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nglish－company / ．



型( “restrictive”and the“permissive”models) ①。按照 Ｒyngaert的观点，管辖权限制主义的方法是建立在

国际习惯法基础之上②，它要求国家在宣称管辖权时，应存在一些诸如领土( territoriality) 、人格( person-

ality) 、保护( protection) 或普遍性( universality) 的联系以证明管辖之合理。领土和国籍原因是被认知到

的强化反腐败法案( Bribery Act) 管辖能力的最普遍的形式。一旦国家根据保护或安全原则( protective

or security principle) 、普遍或有效原则( universality or an“effects”doctrine) 诉诸立法行动，则国家的管辖

能力( The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 of the state) 就变得更加复杂，在那些场合管辖能力极为有限③。宽容

的管辖权方法实际上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以支持更广泛的国家管辖权④。这种管辖权方法是在Lotus

案中提出来的，即如果远离那些一般性的禁止生效从而使国家不能扩张其法律适用，也不能扩张其法院

对领土之外的人、财产和行为的管辖，然后赋予其广泛的只在特定案件中被强制性规范 ( prohibitive

rules) 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如同在其他案件中看到的一样，每一个国家只保留采纳最好和最适合原则的

自由( remains free to adopt the principles which it regards as best and most suitable) ，所有能被国家需要的

只是不超越国际法对其管辖权施加的限制。在这些限制范围内，行使管辖权属于国家主权⑤。按照
Lotus案提出的宽容主义方法，国家司法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但这在其后有所回收。如同学者所

言，国际法在目前状况下，确实并未为国家设定强硬、明确的界定其管辖权的规则，而是在相关案件中给

国家留下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然而，国际法确实假定在任何给定的案件中，该自由裁量权存在限制; 使

任何国家在扩张其司法管辖权时，承担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避免管辖过度，损及另一更适合行使管辖

权的国家⑥。

由于登记地主义原则的存在，各国大多仅允许外国公司在进行“本地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

构之后，方认许其在本国从事持续营业的活动能力，也即将外国公司变成本国注册的实体，才允许其在

本国领域从事持续营业的交易活动。此时，对外国公司的管理，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对本国实体的管理。

在涉及公司法的域外效力时，多数国家仍在讨论本国法如何管辖本国公司设立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者如

何使本国公司对设立在外国的子公司的错误和行为负责的问题，很少国家法律直接规范在本国无分支

机构的外国公司———除非该国公司在本地发生直接 /持续的营业行为。一些国家( 地区) 基于开放政策

的需要，直接认可此种不设立实体的营业行为的效力，事实上相当于扩张了外国公司注册行为的效力范

围。例如，《香港公司条例》认可非香港公司在当地的营业效力，但这是对外国公司注册行为的正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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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Lotus( France v Turkey) ，PCIJ Ｒeports，Series A，No 10，18－19( 1927) ．Quoted from Ｒyan J．Turner，“Extraterritorial
Company Law－Assert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Subsidiaries of an English Company”，https: / / rjturner．org /2016 /1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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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 Belgium v Spain) ，Second Phase，ICJ Ｒeports 1970 3，105．Qu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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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而非否定性限制或者制裁 /打击。可见，即便在主张域外效力的场合，公司法的域外效力也是被限制

的，不若与融资 /财产直接相关的证券法 /破产法域外效力那般普遍，一些国家基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需

要，也只是从肯定方面扩张外国公司注册的效力，很少从否定 /打击方面扩张公司法的域外效力。美国

在中兴通讯案中，直接压迫外国公司改变其公司治理，显然在实质上创新 /扩张了美国公司法域外效力

的空间范围。

( 三)美国的做法违反了比例原则

美国商务部以压迫协议的方式迫使中兴通讯在不自愿的基础上改组其内部的公司治理，甚至不得

不接受“美方满意”的高管，采用“美方满意”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此种贸易管制权的运用，明显超

越了行政权力行使的比例原则，对营业自由、他国主权以及企业主权都构成了伤害。比例原则是一种利

益平衡的理性工具，也是一个复杂的原则系统，由诸多子项原则构成。比例原则要求规制者对于基本权

利的目的追求应与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相均衡①。按照比例原则，行政管制措施的运用应符合“目的正

当”的前提，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原则”要求。所谓目的正当，是指所采取的贸易管制手段 /

措施其追求的目的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为此，需要审查特定的贸易管制是否旨在实现非正常竞争的目

的，或者是否旨在实现政治报复及其他非法律许可 /有碍贸易公平的目的。所谓适当性原则，又称“妥当

性原则”，是指贸易管制的手段应当与其意图实现的目的相匹配，能够 /有利于促进管制者所欲追求的合

法目的之实现，应当“罚当其过”，不能“罚过其罪”。所谓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损害原则”，是指贸易

管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规制者应当怀有宽容 /仁慈之心，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处理问题，应当

采取对当事人利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管制目的，若存在损害更小的替代措施，管制者要优先采用该损

害更小的替代制裁措施。这是因为，商业领域的规制通常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促成他人改正错误，

其背后潜藏的法理是:权利 /权力的行使应受到羁绊，不能损害他人合法利益。所谓均衡性原则，是指贸

易管制措施要兼顾公共利益的平衡，管制者所采用的制裁手段及其所促进的公共利益不能比因此产生

的公益损害更多②。

以比例原则检验，美国商务部的做法超越了贸易法的领域，直接介入他国公司治理，显然超越了权

限。试想一下，若被罚公司从此选择停止与规制机关所在国从事贸易，转而与其他国家从事交易，或者

被罚公司在规制国的交易规模在其交易总量中并不占优，但仍需维持规制国改变其公司治理的处罚，这

显然是极度荒谬且不合逻辑的。

(四)让公司治理回归自我演绎的道路

公司治理是企业主权事务，公司治理应当适用法人属人法，一国无权在采取贸易管制措施时干涉其

他国家的公司治理。因此，对中兴通讯案的反思不能停留在交易法的层面，当全世界( 包括诸多中国民

众) 都在为美国制裁不诚信的中兴通讯而狂欢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关于公司治理跨界发展的

自治道路被严重扭曲了，美国在中兴通讯案中制造了一个不当干预公司治理的极坏样本。如果美国的

贸易管制措施逻辑可行，则中国是否可以强迫 /压迫所有在中国存在贸易违规行为的美国公司都必须改

变其公司治理，在其公司内部设立中共党委这一治理结构，并可以强制指派其党委的组成人员、设计其

党委组织的权限? 如此干预，实际上是将公司视为中国的政治性机构予以对待，美国公司显然难以

接受。

公司在人类社会存在近三百年来，其对人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中，尊重股东主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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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郑晓剑: 《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 2期。
关于比例原则的具体构成，还可参见刘权: 《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 4期。



企业自治则是公司以及公司治理、公司法发展的主要逻辑。贸易法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以强制 /强力

干预公司治理的方式推动贸易法的发展，实行贸易管制措施，是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的变态选择。对于

标榜自由企业主义的美国，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而言，推行这样的贸易管制措施，无疑是非理性的且

难以持续。

六、结 论

中美贸易战还在继续，将来还可能以其他形式发展。美国以国内法的方式推行各种经济制裁，严重

影响了自由贸易，而且其广泛存在、越来越多的以“长臂管辖”为中心的国内法实践，会逐渐产生不公平

的国际法效果。中兴通讯案所演绎出来的透过贸易管制措施压迫一国公司改变其治理形态，完全混淆

了贸易法与组织法的发展逻辑。长期以来，贸易法的管制措施一直在商事组织的“体外设计”，主要是

针对产品及交易本身( 如交易结算、成本、资格的管制) 进行，贸易管制一般并不针对商事组织的内部治

理，个别的资格管制措施虽然涉及对交易主体的惩罚，但也只是采取赋予或剥夺主体特许经营资格的方

式进行，并不试图去改造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如此结构的主要原因是试图维持组织法和交易法的差

别，避免使交易法臂膀过长，影响到组织法的内部构造。由此，贸易法的管制措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

是在尊重公司治理独立发展的基础上演进的。贸易管制并不试图切入公司组织内部的治理，这是对企

业主权和投资自由的尊重，也是国家法区分贸易和投资设计制度结构的当然结果。中兴通讯案让贸易

管制措施变相 /直接介入了公司治理，将会成为一个破坏公司治理自我演绎路径的“极坏的样本”。在

公司治理跨国界发展过程中，事实上支持政治强权的逻辑，这对公司治理、企业自治乃至自由经济、全球

一体化都是极坏的选择。
［责任编辑:王波 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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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ntrol / trade retaliation and cross－border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 does ZTE case distort the deductive path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iang Daxing 113
The U．S．position in ZTE case has had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cross－border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punish-
ment model deduced from this case，which aims to impose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nges on companies through
trade sanctions on their home countries，completely confuse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rade law and organization
law．Traditionally，the control measures of trade law aim to adjust“external design”of commercial organiza-
tions，with a view to regulate their external economic transaction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This design aims to maintain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aw
and trade law and prevent an overreaching of trade law from affecting the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al law． It
shows the mutual respect for the state / enterprise sovereignty and the freedom of investment and is the necessa-
ry and natural result of recognizing the institu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e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under national law．ZTE’s case，in which trade control measures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eployed to alter cor-
porate governance，will become a“terrible example”that destroys the self deductive path of corporate govern-
ance．Supporting political power to improperly interven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not only against the propor-
tionality principle，but also a terrible choic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nterprise autonomy，free economy and
global integ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pedigre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con-
text of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cology

Jiang Xiaoli Lin Zheng 146
Knowledge ecology rega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as a system of 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environment．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internet of everything，knowledge shows a tendency of loose coupling and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and learners in the information wave also have the need to acieve cognitive closure and structured
learning．The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pedigre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nomadic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creative reorganization and grafting will promote the progressive appreciation of knowled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The refor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hould start with sequence，integra-
tion and continuity and make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knowledge pedigree from“should be” to“being”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solidation，collaboration and circulation．

Marx’s equal freedom and the equality of freedom
Zhou Shujun 175

Equality and freedom is an important goal pursued by Marx．For him，e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
The equality of freedom means that freedom is equal for each individual．However，in the real world，if equal
freedom could be enjoyed by all，then such equal freedom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because freedom itself is no
longer equality if it is equal or same for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ces．Therefore，equal freedom and the equality
of freedom are not the same concepts．For Marx，equality and freedom is entirely based on the land where hu-
man race are standing on their own“feet”，so it belongs to human race as well as to each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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